附件2

专业技能水平测查须知
一、考生须携带测查通知书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原件），按照指定时间、地点报到并按要求参加专业技能水平测查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
二、考生须认真学习《安全防范技术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查实施细则及评分标准》《安全防范技术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查相关问题答复》和《专业技能水平测查须知》，熟悉测查的规则、赛道和注意事项。

三、考生在参加测查前须对本人穿越机的状态进行认真检查。需要携带穿越机（含备用机）及相关配件，须提前准备完毕并带至测查现场。报到后，不得再从考场外获取穿越机及相关配件。
四、参加测查的考生须确保自身已具备安全操控穿越机的基本能力，测查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、穿越机失控等原因至本人或者他人人身、财物受到侵害的，由穿越机操控者承担相关责任。

五、测查前，考生应将本人的有关证件交工作人员核对，并将穿越机（含备用机）交由裁判检查，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应现场提出，裁判组研究做出裁定。

六、为确保安全，考生应在指定候考区域等候测查，测查开始后考生不得进入安全区域。建议考生提前自行购买人身伤害意外保险。
七、测查过程中考生不得向裁判透露本人姓名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也不得穿着能够暴露个人信息的服饰。

八、测查完成后，现场宣布考生成绩，由考生签字确认。经考生签字确认的成绩为有效成绩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拒绝签字的，应在公布成绩时当场提出申诉并提供穿越机摄录资料。裁判组根据穿越机摄录资料作出最终裁定，由裁判长和纪检监察人员签字并注明情况后，视为有效成绩。

九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测查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。如有违反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宣布取消测查资格或宣布测查成绩无效等处理。考生测查期间，如有问题可现场咨询或申诉、投诉。
